附件1：
市质检所消化炉试验设备采购项目
内容和要求
1、概况
为了满足实验室需求,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需要采购一台消化炉（适配福斯2200半自动凯氏定氮仪）。
2、功能及满足技术指标

2.1消化炉（适配福斯2200半自动凯氏定氮仪）
2.1.1 符合标准: GB/T 5009.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2.1.2用途: 用于检测土壤、植物、肥料、食品、农产品、水产品等样品中全氮和蛋白质含量的分析以及其它挥发性组分的分析的消化前处理。
2.1.3消化炉（适配福斯2200半自动凯氏定氮仪）具体参数：
（1）采用国家标准的凯氏定氮方法：浓硫酸环境消解样品、碱性环境蒸汽蒸馏、硼酸吸收法；
（2）测定样品重量：固体≤6g  液体≤16ml；
（3）操作系统：内置液晶显示屏，中文操作界面，可实时监测和显示实验过程；
（4）全自动蒸馏、全自动故障检测；
（5）可具备冷凝水流量检测功能，冷凝充分，保证回收率；
（6）可采用防溅瓶采用耐碱液腐蚀的高分子材质，或传统玻璃材质；
（7） 可多路加热通道并具备故障实时显示功能，便于检修与维护。
（8）一次性消化样品能力：≥20个样品；
（9）加热方式：采用红外一体式加热及高纯石墨传导或铝板加热；
（10）控温方式：可控温，多段程序梯度升温模式，可存贮多组消解方法；控温范围:室温+5℃～450℃（从室温到400℃≤25 分钟），控温精度：±1℃；
（11）升温计时方式可采用消化开始计时或达至设定温度计时；
（12）可采用隔热方式：陶瓷及风道隔热；
（13）消化管容量：适配福斯2200半自动凯氏定氮仪;
（14） 采用密封盖废气收集罩，密封盖防腐耐温，密封盖利于拆装、清洗和维护；
（15）自来水真空泵，保证足够负压；
（16） 具备滴盘设计，防止消解结束酸液滴落污损实验台；
（17）仪器配置：消化炉1台、消化排废系统1套、消化管架1个、消化管20支；
（18）售后服务：质量保证期一年，终身维修，仪器设备出现故障时，制造商收到通知3个工作日内派维修人员到达用户现场维修。
3、交货期、质保期、交货地点、交付条件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10天内。
质保期：1年。
交货地点：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交付条件：到货，安装后进行采购人实验验证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后交付,若需计量校准，设备的检定或校准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质保期至少一年。
4、其他要求
4.1投标人的投标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对有关服务的相关标准的规定。
4.2本文所述技术要求，应视为保证涉及系统运行所需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投标人应予以补充，否则，一旦中标将认为投标人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5、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完成合同约定事项后，提供相应费用的有效税务发票，采购人收到有效税务发票1个月内以转账形式付款。 

 6、违约责任
6.1 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中标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6.2若中标供应商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另行确定的延期完工时间内完工的，在采购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30天内(或经采购人书面确认的更长时间内)仍未纠正其行为，同时向中标供应商发出书面违约通知，则采购人有权终止本合同。
6.3 在签定合同之后，中标供应商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中标供应商需支付相应的赔偿。
6.4 因中标供应商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招标人有权保留更换中标供应商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6.5 若发生死亡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采购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特大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招标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6.6 在明确违约责任后，中标供应商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天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